
綦发改审批〔2026〕26号

重庆市綦江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綦江区县域一体化推进生态清洁小流域

工程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重庆市綦江区水利水电工程建设服务站：

你单位《关于申请綦江区县域一体化推进生态清洁小流域工程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请示》（綦水建文〔2026〕3号）及相关文件收悉，根据明科建设咨询有限公司的评估意见，经我委研究，原则同意重庆市水利电力建筑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的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现将有关事项批复如下： 

一、项目名称：綦江区县域一体化推进生态清洁小流域工程建设项目
二、项目代码：2511-500110-04-01-455674
三、项目业主：重庆市綦江区水利水电工程建设服务站
四、项目地址：綦江区

五、建设规模及主要内容：主要建设内容包括：①工程措施。建设坡改梯约577.08hm2；坡园地微地形改造约15.88hm2；实施田坎修复约7.05hm2，结合产业发展配套生产便道约50.17km，对水土流失集中区域实施坡面径流调控，建设截排水沟，新建及修复渠道，沉沙池，新建和维修蓄水池等。②植物措施。河岸植被约46.72hm2，四旁植被约13.76hm2，植物缓冲带约2.91hm2，营造农田防护林约26.36hm2，园地补种经果林、疏林地补植补种等。③封育措施。封禁治理约158.25hm2等。

六、总投资及资金来源：工程总投资为11072.66万元，其中，工程费用9403.18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1042.73万元，预备费626.75万元。资金来源为上级补助及其他。

七、建设工期：共计12个月。

八、招标核准：招标范围为工程施工、勘察、设计、监理。招标方式为公开招标，招标组织形式为委托招标。招标文件报送发展改革部门后在指定媒介公开发布。与工程建设相关，限额以下的相关服务及主要设备和材料采购的发包，按綦江府办发〔2024〕46号文件有关规定执行。
九、项目概算编制及评审、预算及评审、决算审计等服务，单项合同估算价在国家规定的必须招标限额以下且在国家规定的必须招标范围之外的，按綦发改〔2021〕17号执行，经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审核后使用。项目初步设计批复后，将投资概算报我委核定。

十、本项目为大力实施以工代赈项目，根据《国家以工代赈管理办法》《关于印发重庆市綦江区贯彻落实在重点工程项目中大力实施以工代赈促进当地群众就业增收工作方案重点任务分工的通知》（綦江府办〔2023〕4号）等文件要求，在项目设计、施工等建设内容或环节中，严格落实在重点工程项目中大力实施以工代赈的相关要求，积极采取以工代赈方式，组织当地群众参与务工，加强技能培训，并及时足额发放劳务报酬。
重庆市綦江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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